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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优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

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自身发展的实际需求，为进一步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公司本次发

行所募集资金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拟用于投资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金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边缘节点项目 33,852.16 33,152.16

2 边缘计算平台项目 30,662.84 30,662.84

3 补充流动资金 12,000.00 12,000.00

合计 76,515.00 75,815.00

募集资金到位之后，如果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

额，在最终确定的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

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资项目、优先顺

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若本次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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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额超过上述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管

理和使用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如果公司根据经营状况和发展规划，对部分项目以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的，对先行投入部分，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后，对符合法律

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要求的部分予以置换。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6年 3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的议案》。

2026年 3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年第一次会议，

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其可行性的议案》。

公司现任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1.《杭州优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杭州优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3.《杭州优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6年第一次会

议决议》

杭州优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1日


